桐城法院：电动车肇事撞伤行人 一揽子调处化解纠纷
“我只是想拿到合理的赔偿，对方却一直拖延不付。”谈及此次交通事故纠纷，李某某满心无奈。近日，桐城市人民法院青草人民法庭成功调解了这起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在充分保障伤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侵权人实际经济能力，高效化解矛盾、平息纷争。
2024年5月21日傍晚，张某某驾驶二轮电动车行驶至桐城市某路交叉口左转时，不慎与正常过马路的行人李某某发生碰撞，造成李某某身体受伤。经交警部门依法认定，张某某驾驶车辆操作不当，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李某某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右侧筛板骨折伴同侧眼球后积气、左手拇指近节指骨骨折。因左手拇指伤情复杂，李某某先后三次住院治疗，产生医疗费一万余元。
尽管事故责任清晰明确，但事发后张某某迟迟未履行赔偿义务，双方多次协商无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李某某遂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6854.27元。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综合考量案件实际情况，秉持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开展调处工作。一方面，原告李某某已年过六旬，眼部、手部骨折伤情恢复周期长，急需赔偿款项支撑后续康复治疗；另一方面，被告张某某经济条件有限，一次性全额支付两万余元赔偿款存在较大压力。若简单一纸判决、机械结案，不仅容易激化双方对立情绪，还可能导致判决难以落地、原告迟迟无法实际获赔。基于此，法庭确定调解优先、情理兼顾、实质解纷的处理思路。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耐心向张某某释法明理，详细告知其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法律后果，明确若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其除需足额支付赔偿本金及利息外，还将面临失信惩戒、信用受限等不利影响。同时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兼顾伤者的康复需求与侵权人的履约难处，寻找双方利益平衡点。
在法官的耐心疏导与专业调解下，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由张某某一次性赔付李某某各项损失共计25000元，款项自2026年6月起，每月支付5000元，直至全部款项付清；若张某某任意一期未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李某某可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一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该调解协议已由法院依法确认，具备法律效力。
此案是青草人民法庭践行“六尺巷工作法”的生动实践，该庭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始终坚持司法为民理念，摒弃“一判了之、以判代调”的简单办案模式，杜绝片面追求调解效果、忽视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情况，既解“法结”又化“心结”，以最低司法成本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段全康 胡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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